第二次预答辩资格评审表附件5

	论文题目
	

	学号
	
	姓名
	

	上次预答辩时间
	

	请专家根据论文修改情况，在下面评审意见中选择（请打√）：

	1. 论文已根据预答辩意见进行修改，同意进入第二次预答辩程序
	

	2. 论文未充分修改，不同意进行第二次预答辩
	

	评审专家签名：
	



[bookmark: _Hlk154064179]注：学生申请第二次预答辩时，需将此空白表格连同修改后的论文、《预答辩修改说明》一并提交，由预答辩秘书送给第一次预答辩委员评审，待全部通过后方可进行第二次预答辩。
